附件1

本港轄區內災害因應處理案例概述

附件1   本港轄區內災害因應處理案例概述
1、 阿瑪斯輪擱淺漏油污染事件之處理經過
  希臘籍「阿瑪斯」輪由印度Panaji港載運礦砂62,855噸預定前往大陸南通港卸貨，於九十年一月十三日晚上十時左右主機發生故障，致漂流而於一月十四日一七四０時擱淺於鵝鑾鼻附近海域，因船體觸礁裂損，於一月十八日造成大量燃油外洩而污染墾丁龍坑附近沿岸海域。當時該事故發生地點屬本港管轄區域，本局處理情形暨因應措施如下：
(1) 災害之通報聯繫：
  本局於一月十四日深夜接獲第十四海巡隊電話通報，一月十五日上午與海巡署第十四海巡隊確認後，即與寶威公司連繫初步瞭解該輪概況並依「交通部重大災害防救緊急應變通報作業要點」規定立即向交通部通報，本局聯絡中心並持續掌握相關訊息並作必要之通報處理，對於負責該輪存油抽取之新加坡SMIT救難公司每日追蹤連絡並作督促。相關重要電話通聯均逐次記錄，有關因應處理經過亦均逐日彙綜記錄備查。
(2) 污染防制措施：
  本局於一月十五日即發函並即先以傳真及電話連繫要求該船務代理公司立即轉知船東及保險公司儘速處理善後，以免造成嚴重油污染損害。十五日當天並即與新加坡救難公司（SMIT）在台代理「孚寶物流公司」緊急連繫相關救援申請事宜，另經船務代理公司轉知船東委託之「國際油輪船東防止污染聯盟」（ITOPF）之人員亦於十七日抵台採取油污處理措施，惜因受限於天候及春節期間相關資源籌措不易等因素，而未能收到油污防制預期效果，終致事態擴大，殊為遺憾。

(3) 污染處理措施：
  本局於一月十六日派員連夜南下，十七日至現場查勘發現海面有漏油現象後，惟恐污染擴大，考慮以「海洋污染防治法」較為完整之法令執行依據，包括得設專案小組處理重大海洋污染事件、得逕行採取處理措施並由船舶所有人負擔費用、得限制船員離境俾船方履行損害賠償責任、得以明確之嚴厲罰則督促船方採取積極處理措施等，應較能收處理之功效，乃立即於十八日將本局勘查報告函陳並先傳真通報交通部於一月二十日發函轉請環保主管機關依據「海洋污染防治法」相關規定採取必要之因應措施，而本局仍持續每日督促掌握有關船上存油抽取之作業至二月九日救難船「SMIT LUMUT」離台時止，並於跨部會工作小組成立後，亦全力投入人力、物力配合處理分配之任務。
  本案最終仍造成嚴重之油污災害，記取本事件之教訓，面對災害的發生，必須掌握幾項處理之原則：
1. 掌握災害現場狀況，採取有效之應變措施。
2. 落實緊急應變小組之組織功能，健全應變指揮系統。

3. 緊密連繫通報，隨時請求必要之支援。災害防救絕非單一單位的責任，也非僅賴一個單位得以獨立妥為因應的，誠盼未來每一次災害的發生均能在明確的指揮體系下，全體相關單位綿密充分支援配合，讓災損降至最低。

2、 金瀧輪擱淺事故搶救經過
  本國籍「金瀧」輪載重噸位一二、三二六噸，九十年三月二十九日上午四時十五分一如往常抵達花蓮港拋錨，當天信號台於上午七時依程序通知金瀧輪起錨備便時，該輪始驚覺有流錨現象，隨後即擱淺於距花蓮港港口近二海浬之南濱海岸。
  花蓮港信號台接獲「金瀧輪」求援訊息後，為爭取救援時效，立即暫停船舶進出港作業，以便港勤拖船得以先行調派救援金瀧輪，信號台並隨即透過聯絡中心採取緊急應變措施，包括：通知領港指揮二艘拖船前往待命救援、通報海巡署海洋巡防總局第六海巡隊派遣巡邏艇二艘前往戒備、通報港警所與港務消防隊前往岸際戒備、依港區災害應變處理程序層報港務長後奉指示成立災害處理中心。
  本局依據港區災害應變處理程序，以其發生於花蓮港區範圍內，即迅速通報港區相關單位緊急因應，另外包括交通部、環保署等中央部會及花蓮縣環保局、花蓮縣消防局等地區支援單位亦間接獲報全力投入救援因應工作，本局局長兼任本事故災害處理中心總指揮官，於接獲通報後即率本局緊急應變各組相關人員赴擱淺附近現場，進一步瞭解該輪受損狀況及拖救之困難後，即要求成立現場指揮所持續掌握該輪狀況作必要之緊急應變，由本局港務長任現場指揮官，負責召集並協調相關單位全力協助救援，務以人命安全及防止油污事故為最優先考量。其救援經過情形如下：
(1) 成立災害處理中心並設置現場指揮所，掌握狀況即時因應：
  該輪擱淺之初，為避免該輪觸碰激浪區之殘骸與消波塊，希望能掌握高潮位期間設法先行脫困後再詳細檢查該輪受損狀況，乃由引水人指揮拖船實施拖救作業，惜仍無法順利脫困，隨後即透過交通部洽請海軍船舶救助中心調派救難船及救難人員前來支援，而該輪則持續由海巡隊巡邏艇及拖船在旁拖帶戒護。現場指揮官本局港務長並召集環保署、花蓮縣環保局、花蓮縣消防局、海巡署第六海巡隊、八三岸巡大隊、中油公司、海軍航指部、港務警察所、港務消防隊、大漢船務公司、富豐海運公司及本局相關單位等會議研商救援方式，為避免衍生漏油污染事故，洽請中油公司協助抽除該輪存油；各緊急應變單位並應持續戒備隨時支援搶救，直至四月三日經過研商該輪重油已抽除，船上人員亦無立即之危險，本案災害處理中心已完成階段性之現場緊急救援任務。

(2) 協調海軍船舶救助中心，支援救難專業資源：
  海軍553艦於三月二十九日晚上九時許抵達港外錨地待命，經海軍救難單位瞭解「金瀧」輪狀況並與該輪船公司代表研商後，決定經詳細確定損壞部位設法堵漏後再掌握漲潮時機作拖救打算。海軍553艦以鋼絲纜拖帶「金瀧」輪船艉，協助穩固該輪直至四月五日由大瀚海事工程公司另外安排「啟用一號」拖船前來取代任務時止。
(3) 協請中油公司，抽取存油防止油污：
  現場指揮所依據海軍救難單位對於該輪損害狀況的勘查說明，確認須設法堵漏後再作拖救打算，且環保主管機關依據海洋污染防治法之規定，亦強烈主張應迅速抽除存油，故決定除設法全力穩固該輪外，並即協調中油公司採取抽取船上存油防止油污之措施。三月三十日上午九時許，中油公司人員及器材在消防局以橡皮艇接駁方式陸續登輪，隨即開始抽油作業，經現場指揮所相關單位人員持續警戒，至四月二日上午十時許完成抽取該輪所有重油約一七八公秉。當天下午並由交通部航政司、本局航政組、環保所及花蓮縣環保局與海巡隊人員登輪確認油料抽除情形，經相關會同人員確認其他油櫃留存少許之艙底油已無須再作抽油工作後，始拆卸油管，正式宣佈完成除油任務。
(4) 要求船公司委託海事打撈工程公司，採取有效之救援打撈處理措施：
  該輪於三月二十九日事故當天經緊急搶救無法脫困後，本局即於翌日函請富豐海運公司、大漢船務代理公司迅即妥善處理該輪相關救護及防制措施，以避免污染海域及衍生其他災害。富豐海運公司於四月二日正式向本局提送委託大瀚海事工程公司及日存企業公司拖救打撈委託書，日存企業公司亦同時向本局提送救援打撈計畫申請本局核准立即施工並要求每日向本局提送工作報告，在打撈業者日夜持續努力下，於四月十七日凌晨該輪終於順利脫困。
(5) 先期擬訂該輪脫困後之後續因應處理措施：
  在各方觀望該輪能否成功救援之際，本局必須考量該輪脫困後之浮揚能力、拖帶進港之安全顧慮等問題，為求慎重週詳，特別於四月九日先期召開研商會議決議採行下列因應計畫：1、準備拖救脫困時：要求船方或打撈公司應先通知本局災害處理中心，以便於陸上及海上採取必要之戒備；本局拖船並備便以備不時之需。2、該輪脫困後：由船方選定合宜安全位置再次檢查，並由中國驗船中心或公證行作船舶浮揚安全之查驗認可；船公司並須在該輪進港前簽具負完全損害賠償責任之切結書予本局。3、拖帶進港時：必需申請兩名引水人協助，並備足拖船支援作業。4、靠泊碼頭：指泊二十二號碼頭並須佈放攔油索，船上並應備便足量抽水泵。
  依據本研訂計畫，該輪於四月十七日凌晨脫困後，本局立即要求該輪及打撈公司詳細檢查該輪狀況回報，並通報第六海巡隊派巡邏艇戒護、通報港警所及港務消防隊巡邏戒護、並通報本事故災害處理中心相關單位。該輪船公司並於上午洽中國驗船中心驗船師登輪查驗，下午向本局提送該中心出具之查驗認可拖救報告並切結同意負一切損害責任後，本局同意該輪在二位引水人指揮下，自下午二時許至下午四時止以拖帶方式進港順利靠妥二十二號碼頭，而本事故災害處理中心於該輪靠泊碼頭無立即危險後亦同時宣佈解除任務。
(6) 協調相關單位支援該輪抽油緊急應變救援相關費用求償事宜：
  本次救援工作，政府相關單位投入相當之人力、物力，除海軍救難費用與本局港灣碇泊與拖船費用依法定費率收取外；其他為緊急抽取該輪存油所生之費用，必須以求償方式處理，為求各相關單位之損耗得以獲致合理的補償，並避免因求償額度認知不同致曠日廢時或甚至須走上訴訟之途，本局特主動召集船公司、保險公司與中油公司、縣消防局及本局環保所等相關單位，經相互溝通協調達成求償費用之額度與求償之方式，由相關單位檢附求償明細及單據證明等函送富豐海運公司，事後均順利獲得償付。
  本次「金瀧」輪擱淺事故的救援過程最終能獲致成功並避免衍生其他災害，檢討其原因如下：
1. 各參與救援單位的全力配合及救援機制的建立與有效運作。
2. 交通部、環保署等中央部會在接獲通報後，均立即派員前來指導並持續至狀況穩定之後，顯見政府機關的重視對於災害防救工作成效具有相當之激勵。
3. 國內海難救護專業設備與能力固然有待加強提昇，然而建全災害處理的應變機制應是政府相關單位可立即踐行的措施。

3、 華龍一一九號拖船進水沉沒事故緊急善後處理經過                          
  本國籍「華龍一一九號」拖船係四六四‧六六總噸之鋼質拖船，原為「華龍海陸工程公司」所有，於民國八十八年二月進泊本港，嗣因債權債務之法律關係經法院扣押後，長期滯留本港十二號碼頭，迄九十一年十月經法院拍賣由「日連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標得並計畫拖離本港前往高雄整修。十一月二十日二三四０時左右，本港港警局巡邏人員發現「華龍一一九號」拖船進水沉沒並有油污洩漏現象。本局聯絡中心接獲通報後隨即轉報派員前往現場瞭解狀況，隨後並即因應處理，其緊急善後處理經過如下：
(1) 災害之通報聯繫：
  於二十一日００三０時立即由聯絡中心通知本局相關人員並層報港務長、副局長、局長有關處理之計畫，本局港務組即於０一００時左右備便攔油索、吸油棉等設備，會同港務消防隊及港警局人員前往現場處理，於０二三０時佈妥攔油索，先期控制油污避免擴散，隨即由聯絡中心先以電話向交通部通報，現場並繼續採取污染防制措施，於０三三０時完成五捆吸油棉之佈放，暫時完成初期之緊急應變處置，並要求該船船務代理「大漢船務代理股份有限公司」人員通知船主「日連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儘速處理善後，本局聯絡中心隨即製作書面災害通報表於０四三０時分別傳送交通部交通動員委員會、航政司及縣環保局等。
(2) 現場緊急應變處理：
  十一月二十一日０六００時左右，本局局長指示請港務長依據本局災害防救業務計畫召集相關單位成立現場應變指揮中心，花蓮縣環保局、縣消防局、中油公司、海巡及岸巡單位、港警局、港務消防隊、本局港務組、港工處、秘書室及大漢船務公司等相關單位均動員人力及裝備，持續執行吸油、除油、加佈攔油索等應變處理措施。在全體參與災害處理人員之努力下，於一七三０時完成階段性油污清理工作，估計共清除約一公秉油污。
(3) 後續善後處理：
  為避免災情擴大，本局即於當日通知日連企業公司儘速派員前來處理善後。日連企業公司委託日存企業公司自十一月二十二日起即趕赴事故現場先行採取防堵燃油洩漏之措施，本局人員持續每日監督配合船方清除斷續洩漏之油污，十一月二十五日本局並函准日存企業公司之打撈申請，經打撈作業人員完成封艙堵漏等前置作業後，於十一月三十日上午八時起開始持續抽水，並藉由三部起重吊車之協助下，該船終而於一五三０時左右順利浮揚，並即刻由潛水人員初步檢查並無發現船殼破損進水現象，嗣後經船方繼續清理檢修該船並清除水面殘留油污，該船並經相關單位實施調查及安全檢查後，於十二月十六日由「大仁和八號」拖船拖帶出港前往高雄維修。
(4) 應變救援相關費用之求償：
  有關各相關單位對於該船沉沒造成油污染所投入救援損耗之費用，本局於十二月二十七日召集船方與相關單位協商後，業已達成由船方依協定期限償付之決議，本局並續督責船方履行該項協議。
  本次事故為本局實際主導並執行油污染之處理，完全依據本局災害防救作業規定執行有關災害控制、聯繫通報、協調支援及善後監督等重要工作，終而能圓滿消泯災害之擴大，未來應可作為類似事件因應之參採。

4、 瑞太輪擱淺事件救援處理經過
  本國籍「瑞太」輪係「瑞邦海運股份有限公司」所有，供東砂北運之砂石船，船舶總噸位四、四五四噸、船舶總長一０四‧四公尺，於九十二年一月二十三日０五一五時由基隆港開抵本港錨泊等待進港，嗣因鋒面影響海象惡劣，於起錨過程中受強風浪湧影響，運轉失去控制，於０七五０時左右擱淺於花蓮溪出海口。其救援處理經過暨因應措施概述如下：
(1) 災害之通報聯繫：
  本局信號台於０七三五時接獲瑞太輪無線電報告，該輪無法自行操縱以避免危險之求援訊息後，本組即由航管科通知拖船及引水人備便、信號台持續掌握該輪狀況，另除先行通報第六海巡隊及港務消防隊等，就船上人員安全考量，請其分由海上及陸上戒護俾適時採取必要措施外，並即陳報港務長、副局長、局長，奉指示依「交通部花蓮港務局災害防救業務計畫」於０八００時成立災害緊急應變小組，採取緊急應變救援措施。
(2) 救援處理經過：
  ０八三０時本港暫停船舶進出港作業，本局「豐濱」、「壽豐」及「吉安」三艘拖船均備便待命，「豐濱」、「壽豐」二艘拖船隨即依指示於０八三０時分由簡、李二位領港帶領於０八五０時出港外視狀況準備救援，惟因當時海象惡劣，不得不返港靠泊二十三號碼頭待命。本局為避免該輪衍生其他災害，二十三日即函該輪船東瑞邦海運公司要求儘速處理防止油污染事件並設法拖救。嗣經二十三日下午船東代表親至現場瞭解該輪擱淺狀況，確認船上人員無安全顧慮亦無油污染立即危險後，船東代表當場決定委由大瀚海事工程公司處理該輪拖救作業，經前後共八次之拖救行動，雖經本局及應變小組各相關單位全力支援配合，利用高潮位作業，惜均未能順利脫困。二月三日（大年初三）發現第二貨艙嚴重進水，且第三油艙破裂，貨艙滿佈浮油，惟恐該輪脫困後可能造成嚴重污染，本局乃要求船方未清除油污前，不能貿然採取拖救措施。
(3) 污染防治措施：
  在經拖救未能奏效後，本局召集環保、海巡、消防等機關及船東與海事工程公司等研商決定依據海洋污染防治法第三十二條規定，要求船方於一月二十六日上午起開始抽取第二油艙約十四餘噸之重油，並於處理存油期間佈放攔油索及備便吸油棉與化油劑，本局環保科及環保局、岸巡八三大隊均持續監視掌控，一共抽除一百一十六桶重油、二十二桶潤滑油及四十五桶之油污處理廢棄物，該一百一十六桶重油業經船方委由燁隆鋼鐵公司回收使用、二十二桶潤滑油經申請本局同意轉駁至「瑞太八號」輪，至於四十五桶之油污處理廢棄物，船方依環保局之要求應委由合格廢棄物處理業者處理之。
  該輪在經保險公司推定全損並經要求取得二家海事公證公司報告後，本局召集相關單位研商確認該輪已無法拖救，並要求船方限期打撈移除。該輪在經各相關單位之努力下，卻須面對解體之命運，殊屬可惜，故而船舶一旦發生擱淺，欲求順利脫困畢竟有其高困難度，避免類似事故發生於先，是有關各方應持續努力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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